
论街区制发展与 ＣＰＴＥＤ理论的融合

金翼翔

２０１６年２月２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

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意

见》提出：“我国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

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

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另外要树立

‘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道路布局理念，建设快速路、主次干路

和支路级配合理的道路网系统。”以上内容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

关注和热烈讨论，而安全问题则成为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一

个最简单的判断就是已建成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在逐步打开的同时

要有相应的犯罪预防措施跟进，而新建的开放式住宅小区则应当在

规划和建筑设计中充分体现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 （ＣｒｉｍｅＰｒｅｖｅｎ
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的理念。

一、街区制的解读

街区制是指在城市规划中将城市地块划分为若干街区，每个街

区在城市规划的道路边上建设房子。如果对照街区制的概念，我国

的许多城市本身所采取的就是街区制，如北京、西安等城市，其道

路基本上呈现纵横交错的格局，道路和地块之间的关系基本符合街

区制的描述。因此不能单纯从街区制的学术含义来认识我国未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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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街区制的发展趋势，而应当结合中央文件的具体内容来进行

研判。

中央文件该部分的具体内容表述为：“（十六）优化街区路网

结构。加强街区的规划和建设，分梯级明确新建街区面积，推动发

展开放便捷、尺度适宜、配套完善、邻里和谐的生活街区。新建住

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

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

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树立 ‘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道

路布局理念，建设快速路、主次干路和支路级配合理的道路网系

统。打通各类 ‘断头路’，形成完整路网，提高道路通达性。科

学、规范设置道路交通安全设施和交通管理设施，提高道路安全

性。到２０２０年，城市建成区平均路网密度提高到 ８千米／平方千
米，道路面积率达到 １５％。积极采用单行道路方式组织交通。加
强自行车道和步行道系统建设，倡导绿色出行。合理配置停车设

施，鼓励社会参与，放宽市场准入，逐步缓解停车难问题。”

由此可见，我国推广街区制的目的是优化道路资源配置，理念

是建设 “窄马路、密路网”的道路系统，对象和方法是原则上不

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

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因此，对街区制的研究、对未来街区社会治

安形势的研判应当以上述内容为出发点来进行。

二、ＣＰＴＥＤ理论述评

（一）ＣＰＴＥＤ理论简史

关于环境与犯罪关系在学术史上其实早有讨论，近代刑法学、

犯罪学的先驱贝卡里亚就曾在论及公共秩序时提出 “在夜间公费

照明”能够改善治安状况。①

该部分理论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得到迅速发展，其中就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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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著名作家和民权运动人士 ＪａｎｅＪａｃｏｂｓ① 的 《美国大城市的生与

死》。这本书是对街区制进行研究的较早文献，同时也是较早论述

环境与犯罪关系的重要文献。该书指出较高程度的自然监控能够营

造一个安全的环境，对居住区的街道采取多种用途可以提升这些街

道的自然监控和非官方监控，从而增加潜在的安全系数，那些

“长眼睛”的街道都是安全的。②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关于环境与犯罪关系的研究迎来了理论大爆
炸时代。１９７１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Ｆｌｏｒｉｄａ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教授
ＣＲａｙＪｅｆｆｅｒｙ出版了题为 《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的著作；③

１９７２年，该学校的另一位学者 ＯｓｃａｒＮｅｗｍａｎ出版了题为 《防卫空

间：通过城市规划预防犯罪》的著作。④ ＯｓｃａｒＮｅｗｍａｎ的思想在犯
罪学和建筑学领域都引起了巨大反响。

１９８１年，加拿大学者 Ｂｒａｎｔｉｎｇｈａｍ 夫妇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ａｎｄＰａｕｌ
Ｂｒａｎｔｉｎｇｈａｍ）出版了 《环境犯罪学》，在 ＣＰＴＥＤ的基础上第一次
提出了 “环境犯罪学”的概念，并将自己称为 “环境犯罪学家”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ｉｓｔ）。笔者没有采用环境犯罪学这一概念
的原因在于环境犯罪学在中文中存在歧义，可能被误认为是研究环

境犯罪 （如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学科。１９８２年，美国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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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ｍｅｓＱＷｉｌｓｏｎ和 ＧｅｏｒｇｅＬＫｅｌｌｉｎｇ提出了著名的 “破窗理论”①。

１９９６年，Ｋｅｌｌｉｎｇ又与另一位学者 ＣａｔｈａｒｉｎｅＭＣｏｌｅ共同撰写了
《修理破窗：重建美国城市秩序》 （ＦｉｘｉｎｇＢｒｏｋｅｎＷｉｎｄｏｗｓ：Ｒｅｓｔｏ
ｒｉｎｇＯｒｄｅｒ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ｉｔｉｅｓ）②，该书于 １９９８年再版，更名为 《修

理破窗：重建秩序，减少犯罪》 （ＦｉｘｉｎｇＢｒｏｋｅｎＷｉｎｄｏｗｓ：Ｒｅｓｔｏｒｉｎｇ
Ｏｒｄｅｒ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Ｃｒｉｍｅｉｎｏｕ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③ 破窗理论的基本内
容是：如果某一建筑的窗户破损后没有得到修理，那么该建筑的窗

户以及其他设施都会在短时间内都遭到破坏。同理，如果某一地区

的环境出现恶化而没有得到治理和改善，那么这一地区的环境便会

在短时间内遭到破坏。其论证理由是：缺乏修理的破窗暗示该建筑

缺乏管理，由于其缺乏管理，对于实施破坏行为便不会受到追究，

由于潜在的抑制因素减少，因此破坏行为发生的概率便会上升。

破窗理论与 ＣＰＴＥＤ理论可以认为是同一硬币的两面。破窗理
论旨在回答 “犯罪如何发生”的问题，ＣＰＴＥＤ旨在回答 “犯罪如

何治理”的问题；破窗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环境会对犯罪产生影响，

不良环境会诱发犯罪，而 ＣＰＴＥＤ的基本观点是可以通过环境设计
预防犯罪，好的环境能够抑制犯罪发生。上述理论对实务产生了重

要影响，著名的纽约市犯罪预防计划、社区警务等社会治安工程都

是建立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之上。

我国著名学者储槐植教授在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提出了犯罪场理
论。“场”本来是物理学概念，是指一定质量、能量和动量相互结

合的作用领域，作用力在一定领域产生场效应。储槐植教授借鉴了

这一概念，提出：“控制犯罪场比控制犯罪原因简便省力，如果控

制犯罪原因难以奏效，控制犯罪场就成为犯罪控制的一条捷径，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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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成为犯罪控制的关键。”① 犯罪场的结构是潜在犯罪人与犯罪背

景因素的结合。时间、空间因素、侵犯对象因素以及社会控制疏漏

本身是中性的，这些背景因素之所以成为犯罪的特定背景，是因为

潜在犯罪人体验到它们传递的犯罪易于得逞的信息。因此，犯罪场

是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相结合，存在与潜在犯罪人体验中的特

定环境和条件。犯罪场不是纯客观的实体范畴，而是主体与客体之

间的一种关系，即关系范畴，这是犯罪场的基本特征。犯罪场在犯

罪原因系统中的功能是促成可能的犯罪原因转变为现实的犯罪行

为，转变过程就是一种信息传递机制。时、空、被害人因素、社会

控制疏漏的信息得以传递，便形成犯罪场，同时或即将实施行为则

是犯罪场效应。由此可见，犯罪场理论与破窗理论、ＣＰＴＥＤ理论
的思想是高度一致的。

（二）ＣＰＴＥＤ理论的要素②

ＣＰＴＥＤ理论认为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的措施包含六种要素：
１领属性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ｔｙ）。这一概念也被翻译为领域感。③ 主

要是指空间或事物所表现出的所有权归属。如果某种事物或空间的

所有权归属不明确，那么这些事物遭到破坏的风险就会增加，在这

些空间中发生犯罪的风险也会增加。相反，如果某种事物或空间的

所有权归属明确，那么所有权人或管理人就会对这些破坏或犯罪行

为作出反应，因此对这些事物进行破坏或在这些空间内实施犯罪的

风险就会增加，相对而言其犯罪的概率就会降低。

２监控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这一概念在其他著作里也被翻译为公
共监控 （ｐｕｂｌｉｃ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或监视。一般情况下，在人员密集的
地方发生犯罪的可能性很小，④ 因为这些地方的监控因素很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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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加街道、社区的监控能够有效防止犯罪的发生。

３出入控制 （ａｃｃｅｓｓｃｏｎｔｒｏｌ）。这一概念在其他著作里也被翻
译为入口控制。出入控制主要针对特定空间、建筑的使用而言，如

果某一空间、建筑的使用需要对特定人员的身份进行审核，那么该

空间和建筑中发生犯罪的概率便会大大降低。

４目标强化 （ｔａｒｇｅｔｈａｒｄｅｎｉｎｇ）。目标强化是指对特定目标加
强其保护措施，如建设围墙、加高围墙、布置铁丝网、加装防护栏

等都属于常见的目标强化手段。

５景象／维护 （ｉｍａｇｅ／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景象即空间、建筑等事
物所表现出的外部状况。换句话说就是人们看到的这些事物的样

子。正如前文 “破窗理论”中所提到的，如果某个环境呈现出衰

败、混乱的景象，该环境中发生犯罪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因此就

必须对环境加以维护，从而防止环境出现衰败和混乱，从而防止犯

罪的发生。

６活动支持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ｓｕｐｐｏｒｔ）。现实中某些环境由于自然原因
人流量很少，监控的强度很弱，自然而然地呈现出衰败混乱的景

象，因此对于这些地区就需要人为地增加活动来增强其中的监控，

防止其出现衰败混乱景象，努力营造欣欣向荣的景象，活动支持就

是人为增加该地区的人员活动来实现对于犯罪预防的支持。商业植

入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ｍｐｌａｎｔ）是活动支持的典型做法，例如在人流较少的
街道开设饭店、便利商店、酒吧等商业设施，一方面商业设施增加

了人流，增加了监控；另一方面商业设施会改进整个街道的维护，

防止了衰败混乱景象的出现。

三、街区制背景下的社区治安研判

（一）景象维护

景象维护是未来街区制推广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是

因为在现有小区保留围墙的情况下，建筑景象／维护与犯罪之间的
关联程度并不紧密，小区某个角落或某个区域的建筑呈现出衰败景

象并不被社会公众所关注。因此即使该建筑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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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景象是衰败的，也不会因此招致犯罪风险。一旦小区围墙拆除之

后，建筑的景象与维护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交互频率就会上升，就会

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这个建筑的外观，如果该建筑外观呈现出衰

败，呈现出维护不佳的情况，那么很有可能会吸引潜在的犯罪人，

从而导致犯罪率的上升。

（二）领属性

上文提到 “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理论”中有六大要素，首

当其冲的便是领属性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ｔｙ）。从上述观点来看，按照现有
文件规定，未来不再兴建封闭式小区，各小区、单位大院的道路要

打通，这就意味着，楼与楼之间的道路就不再仅仅属于该小区或单

位的人员使用，社会公众都有可能使用这一道路，这些道路将从原

来的私人领域变成公共领域，它们领属性也就会降低，小区道路的

领属性降低意味着整个小区的领属性降低，仅从这一点来看，与领

属性降低相匹配的则是该地区的犯罪率会相应升高。

（三）公共监控、活动支持、商业植入

一条街道如果人迹罕至那么其自然监控就小，相应地发生侵犯

人身行为的概率就大。如果一条街道灯火通明，商铺林立，那么自

然监控就大，相应发生侵犯人身行为的概率就小。

按照街区制的思想，未来不再兴建封闭式小区，这意味着每幢

大楼之间的路面都是有车辆和行人通行的，这些道路地面一层都可

以开设商铺，而商铺的经济收益显然要高于住宅的经济收益。所以

不管是未来兴建的小区以及现有可以改造的大楼的一层都将具有商

业价值，从带动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是十分合理的，而这种基于经

济利益和商业运营的设计也客观地会增加该街区的道路安全。当

然，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安全系数的提高是与那些现有的

“断头路”、人迹罕至的公共道路相比，而与小区内部道路相比，

其安全系数应该说还是相对小一些。

（四）出入控制与目标强化

出入控制在现实中就是小区入口的门卫、岗亭、入口栏杆、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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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收费发卡器等，对大楼而言就是楼下的门禁系统，包括传统门

锁、电子门锁等。从刑事侦查的角度来看，即使发生犯罪其侦查的

难度也要明显小于在野外发生的案件，而这种规制也会对犯罪预防

给予效果反馈。

我国现有封闭式小区一般都有多栋大楼，小区配有一个或多个

大门，物业聘请若干门卫负责小区的出入管理，各幢大楼则一般不

再单独设立门卫。如果小区将围墙拆除，将内部道路打通，那么小

区的自然入口就会增加，其后续就应当采取相应的应对方案。要么

在小区的各个入口都设置门卫岗亭，但是这种做法本身与打通小区

道路相违背，既然要打通，就不应当再设置门卫岗亭。或者可以在

小区路口治安死角设置值班守望岗亭，不影响路面通行，但对人员

状况进行监控。再或者路面上也不设置门卫，而在每幢大楼设置门

卫。无论哪种替代方案都无法回避一个问题，那就是门卫数量势必

会增加，而门卫数量的增加势必会造成小区物业成本的上升。

必须看到街区制的推广会对未来城市日常功能的运行产生深远

的影响，它不仅关系市政规划和建筑设计，更关系人民的安居乐业

和地区的长治久安。

目标强化是指对特定目标加强其保护措施，如建设围墙、加高

围墙、布置铁丝网、加装防护栏等都属于常见的目标强化手段。从

文件来看，现有小区、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的话，其重要举措就是

拆除原有围墙，让原单位内部道路与外部道路相连通，这就意味着

围墙内部的建筑失去了原有围墙的保护，但从这一点来看，其潜在

的受到犯罪侵害的风险是增加的，因此有必要采取额外的措施对这

些建筑加强保护，例如一层的住宅或商铺就有必要加固门窗，防止

盗窃的发生。建筑的关键部位有必要设置监控和感应报警器来实时

预警安全风险。

这也正是将出入控制与目标强化放在一起论述的原因，在出入

控制减弱的情况下，就有必要对目标进行进一步强化。围墙和小区

入口控制的出入控制方法辐射面很广，在这种情况下，小区内部各

楼之间的门禁就可以适当削弱，一层住户的门窗加固也可以相对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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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而一旦拆掉围墙，作为小区整体的出入控制就削弱了，那么就

各大楼之间的出入控制和目标强化就要加强。

（五）小区交通安全

现有封闭式小区内部的道路，不仅具有交通功能，还承担了一

部分小区住户的运动休闲功能。除了内部车辆行驶之外，住户还可

以在小区内部散步、跑步。在未来小区内部道路打通的情况下小区

内的车流量势必会增加，这就给小区住户带来了潜在的交通安全风

险，而其中未成年人的安全更是尤为引人关注。因此在打通内部道

路的同时，在小区内部或者周边设置城市公园方便市民运动休闲也

是十分必要的。近年来被热议的广场舞现象本身就从侧面反映了城

市居民运动休闲资源不足，当然也体现了市民运动休闲主观能动性。

四、推广街区制应当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

笔者曾在２０１２年就提出：“如果能够将 ＣＰＴＥＤ理论的思想应
用到这些规划中，就可以为这些地区未来的长治久安打下一个坚实

的基础。”① 中国各个城市都正处在或陆续进入旧城改造和房地产

建设的高峰时期，新的居住、商业区域正在兴起，这种建设为

ＣＰＴＥＤ理论的实践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与国际相比，我国房地产
建设的规划水平相对滞后，从设计理念到配套设施都有待提升。应

当将 ＣＰＴＥＤ理论与房地产开发相结合，为社区的治安管理提供一
个良好的物理环境。即使从法律法规上要求将 ＣＰＴＥＤ作为房地产
开发设计规划的一个必要部分为时尚早②，但对于积极主动将 ＣＰＴ
ＥＤ与规划设计相结合的做法也应当予以提倡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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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赵秉志、金翼翔：《ＣＰＴＥＤ理论的历史梳理及中外对比》，载 《青少年犯罪问

题》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参见李本森：《破窗理论与美国的犯罪控制》，载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５

期。李本森博士在该文中将 ＣＰＴＥＤ理论的实践定位为犯罪风险的环境评估，笔者认为
这种定位在中国为时尚早，但却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